
重 庆 工 程 学 院 教 务 处
教函〔2025〕175 号

重庆工程学院教务处
关于开展 2025年首批校级“人工智能+”

重点建设课程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按照《关于公布首批校级“人工智能+”重点建设课程立项项目

的通知》（〔2025〕24号）要求，为确保课程建设工作取得实效，

教务处决定对首批校级“人工智能+”重点建设课程开展中期检查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2025 年立项的 15 门首批校级“人工智能+”重点建设课程，课

程立项名单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为评估校级“人工智能+”重点建设课程项目推进情况，结合立

项申报书核心任务与建设要求，中期检查核心内容如下。

（一）任务进度与推进质量。对照申报书既定建设周期与阶段

目标，核查课程在教学内容优化、AI 技术融合、资源开发等方面的



完成度；重点评估是否按计划开展通识课程模块化建设、专业课程

AI 赋能改造，以及线上共享平台搭建等关键任务，是否存在进度滞

后或偏离建设方向的情况。

（二）具体做法与创新亮点。梳理课程团队在 AI 技术应用、教

学模式革新中的核心举措，如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、智能教学工具

研发与使用、虚拟实验/社区搭建等；聚焦建设模式创新性，评估是

否形成可复制的“AI+课程”改革方案，是否在跨学科融合、产教协同

共建等方面有突破性实践。

（三）阶段性成果与应用成效。核查已取得的实质性成果，包

括课程讲义、AI 教学工具、虚拟资源库、阶段性教学案例等；评估

课程应用效果，如学生学习体验改善、高阶思维能力提升、教学效

率优化等量化或质性反馈，以及在校内的初步示范影响。

（四）经费投入与规范使用。审核建设经费的拨付、支出及使

用合规性，是否与建设任务、成果产出相匹配；评估经费在 AI 技术

研发、资源建设、团队培训等关键环节的投入占比及使用效益。

（五）后续计划与推广价值。核查后续建设目标、任务分工及

实施路径的合理性，是否针对中期发现的问题制定优化措施；重点

评估课程的推广应用前景，是否具备在校内共享的条件，以及在推

动我校“人工智能+教育”改革中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项目组自查

各课程团队对照立项申报书中的建设目标及内容、建设进度规

划、预期成果等进行自评，填写《重庆工程学院“人工智能+”重点



建设课程中期检查报告》（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初审

由二级学院听取各项目组的工作汇报，并组织对中期检查报告

进行审核，填写评审意见。

（三）学校交流评审

由教务处召开会议，重点对课程建设完成情况、阶段性成果进

行分析评审，对下一步建设工作提出指导意见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.各立项课程团队要及时总结课程建设成果，梳理建设中的问

题和不足，制定下一步改进措施，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，确保课

程在建设周期内高质量完成。

2.中期检查结果为“不通过”或“暂缓通过”的项目，将以下

学期期初为限进行整改。在规定时间内整改不到位的，原则上将作

撤项处理，并限制负责人今后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资格。

3.各课程负责人请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前将《“人工智能+”

重点建设课程中期检查报告》（附件 2）电子版上传至教学建设项

目管理系统。

4.学校组织评审会议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将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：罗蓓蓓；联系电话：62846472。

附件：1.首批校级“人工智能+”重点建设课程立项名单



2.重庆工程学院“人工智能+”重点建设课程中期检

查报告

重庆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5 年 12 月 5 日


